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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牟县人民政府
关于严格土地管理加强土地储备工作的通知

各乡镇人民政府，各街道办事处，县人民政府各部门，各有关单位：

为建立政府主导型的土地储备供应机制，调控土地市场，规

范用地秩序，优化土地资源配置，保证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城乡

规划的实施，防止国有土地资产流失，根据有关法律、法规和政

策及《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严格土地管理加强土地储备工作的通

知》（郑政〔2005〕12 号）等规定，结合我县实际，现就严格土

地管理加强土地储备工作的有关问题通知如下：

一、加强对土地储备工作的组织领导

为进一步加强对土地储备工作的政策指导和业务监管，决定

成立中牟县土地储备工作领导小组（具体成员名单见附件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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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土地储备实行计划管理

中牟县城乡规划范围内应当由政府储备的土地统一纳入政

府土地储备计划。县规划局、国土资源局、房管局、发展改革委、

建设局等部门，要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和年度计

划、城乡规划、土地利用总体规划、房地产中长期发展计划和旧

城拆迁改造计划，编制中牟县土地储备中长期计划和年度计划，

报县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。

土地储备年度计划制定后，各部门必须严格执行。列入土地

储备计划的土地，未经县人民政府批准，相关部门不得为建设单

位办理规划、用地等手续。土地储备计划确需调整时，由县土地

储备工作领导小组审核后报县人民政府批准。

三、集体土地的征收

（一）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城市建设用地规模范围

内，以及规模控制范围外符合有偿使用条件的新增国有建设用地

和县人民政府决定由县土地收购储备中心征收的其他集体土地，

均应作为政府储备土地。政府储备土地的统一征收工作，由县土

地收购储备中心具体负责。

城中村改造进行异地建设，政府采用置换方式解决建设用地

置换出的土地，以及根据有关规定核定的城中村改造用地规模以

外的土地，纳入政府土地储备。

（二）县土地收购储备中心应与被征收土地所在的乡镇人民

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（或乡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委托的单位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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签订工作协议。各乡镇人民政府、各街道办事处应当按照协议约

定负责协助县土地收购储备中心做好集体土地征收和补偿安置

工作，确保社会稳定。

（三）纳入政府储备的集体土地征收，由县土地收购储备中

心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签订土地征收补偿协议。集体土地征收的

补偿按照国家、省和市制定的补偿标准执行。

（四）县规划局依据城乡规划办理规划手续；县国土资源局

负责土地征用、转用的报批和违法用地的查处，制订土地征用方

案和征地补偿安置方案。

（五）在政府储备土地范围内，严禁用地单位违规与农村集

体经济组织签订征收协议；禁止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非法出让、出

租集体土地用于非农业建设。

四、国有土地的管理

（一）全面清查国有土地资产

由县国资局会同县发展改革委、科技工信局、国土资源局、

规划局等部门和单位共同制定国有土地资产清查方案，报县人民

政府批准后实施。对辖区内的各种所有制企业及行政事业单位使

用的国有划拨土地资产，以及已经改制的原国有、集体企业的土

地资产，摸清底数，分类登记造册，加强监督管理。

（二）国有划拨土地的管理

1．使用国有划拨土地的单位或个人，申请补办土地出让手

续的，其用地条件、用地用途必须符合城乡规划。否则，县规划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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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土资源等部门不予办理相关手续。

2．因城乡规划的更新和调整，国有划拨土地拟由原土地用

途改变为商业、旅游、娱乐、商品住宅等经营性用地（包括自主

开发、联合开发、转让）的，由县人民政府收购后以招标、拍卖、

挂牌的方式重新确定土地使用者。

3．因抵押权实现或司法机关依法裁定处置的国有划拨土地，

县国土资源局自接到协助执行通知后，会同县规划局重新审核用

地规划用途。

土地用途未发生改变的，县国土资源局在土地有形市场上以

招标、拍卖、挂牌的方式公开出让，出让成交价款扣除相当于原

土地使用者缴纳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后的剩余款项，由法院依法处

置。

土地用途需改变为商业、旅游、娱乐、商品住宅等经营性用

地的，由县人民政府按原土地用途的划拨土地使用权价格收购，

收购价款由法院依法处置。

4．使用国有划拨土地的企事业单位、行政单位需要搬迁异地

建设而腾出或空置的土地，由县人民政府收购或收回。

（三）国有出让土地的管理

1．以出让方式取得使用权后无力继续履行出让合同又不具

备转让条件的，可申请政府收购。

2．土地使用权转让时申报转让地价低于标定地价 20%的，

县人民政府优先收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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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．以出让方式取得的国有土地，因城乡规划的更新和调整，

拟由原土地用途改变为商业、旅游、娱乐、商品住宅等经营性用

地（包括自主开发、联合开发、转让）的，由县人民政府收购后

以招标、拍卖、挂牌的方式重新确定土地使用者。

（四）国有企业改制土地资产管理

国有企业改制的土地资产处置涉及以下情况的，按下列规定

办理：

1．在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，其使用的国有划拨土地按原用

途随企业整体资产一起转让的，必须按照《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

理暂行办法》（国务院国资委、财政部 3 号令）和《郑州市人民

政府关于加强产权交易管理的通知》（郑政〔2004〕6 号）要求，

在县国土资源部门土地交易中心挂牌交易。买受人持成交手续到

县国土资源部门办理相关手续，并到相关部门办理其他产权变更

登记手续。

2．改制企业或兼并企业（含破产企业）的用地，因城乡规

划的更新和调整，拟由原土地用途改变为商业、旅游、娱乐、商

品住宅等经营性用地（包括自主开发、联合开发、转让）的，由

县人民政府收购纳入政府土地储备；不予收购的，县人民政府有

关部门凭县土地收购储备中心出具的意见办理相关手续。非因城

乡规划的更新和调整，不得改变土地用途，否则，县规划、国土

资源等部门不予办理相关手续。

（五）国有土地收购价格的确定

国有土地收购价格或收回补偿价格，按照宗地原土地用途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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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土地使用权类型的评估价格确定，或按出让所得总价款的一定

比例确定。具体比例依据《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郑州市国有

土地收购补偿办法的通知》（郑政〔2011〕32号）有关规定确定，

并按照郑州市有关要求作同步调整。

（六）旧城拆迁改造

旧城改造拆迁后的土地用于经营性开发的，纳入政府土地储

备，由县土地收购储备中心作为拆迁人根据土地储备年度计划实

施拆迁。拆迁后土地纳入土地储备库。各乡镇人民政府、各街道

办事处应当切实做好综合协调和社会稳定工作，保证土地储备工

作顺利进行。

旧城改造拆迁补偿安置，按照拆迁相关法律、政策规定执行。

五、储备土地的管理

（一）县土地收购储备中心征收的集体土地和收购的土地、

县人民政府依法收回国有土地、旧城改造拆迁后用于经营性开发

的土地，统一纳入政府土地储备库。

县人民政府依法无偿收回的土地，由县国土资源局负责报请

县人民政府批准，办理法定手续后交由县土地收购储备中心纳入

政府土地储备库。

凡纳入政府储备库的土地，由县土地收购储备中心统一管

理。

（二）储备土地实施过程中需要拆迁、安置、前期开发和经

营的，由县土地收购储备中心组织实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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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政府储备土地的有关信息应及时向社会公布。

六、储备土地的市场供应

有偿使用的土地，全部从政府统一储备的土地中供应。商业、

旅游、娱乐、商品住宅等经营性用地必须以招标、拍卖、挂牌方

式供应；符合国家规定协议转让条件，同一地块如有两个以上意

向用地者，也必须以招标、拍卖、挂牌方式供应。

县国土资源局应当会同有关部门，根据政府土地储备量、年

度各类建设用地需求量、城乡规划、土地年度供应计划等情况，

制定储备土地的出让计划，经县土地储备工作领导小组审核，报

县人民政府批准后有计划地投放市场。

七、储备土地的出让收益管理

（一）储备土地出让后，土地出让收益全额上缴县财政。

（二）集体土地征收和国有土地收购成本费用，待土地出让

后由县财政按照有关规定及时拨付县土地收购储备中心。

（三）为促进国有企业改革，根据国有企业改革的有关规定，

企业所得的土地收购或收回补偿资金可优先用于职工安置，不足

部分由企业向县国资局提出申请，经县人民政府批准后，由县财

政从土地出让净收益中拨付。

（四）为保障被征地农民的生活，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

总和达到法定上限，尚不足以使被征地农民保持原有生活水平

的，由县土地收购储备中心调查确定补偿金额，报县人民政府批

准后，由县财政从土地出让收益中拨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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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新增国有建设用地，根据各乡镇、街道基础设施投入

情况，以招标、拍卖、挂牌方式和协议方式出让的，按土地出让

净收益一定比例分配给各乡镇、街道。分配给各乡镇、街道的土

地出让净收益待土地出让后，由县财政及时拨付。

附件：中牟县土地储备工作领导小组组成人员名单

2013 年 9 月 23日



—9—

附 件

中牟县土地储备工作领导小组组成人员名单

组 长：路红卫 县委副书记、县长

副组长：李文岭 县委常委、常务副县长

任程伟 副县长

成 员：仇向阳 县政府办公室主任

张小马 县政府办公室常务副主任

姬会杰 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

吴文鑫 县国土资源局局长

冉章献 县发展改革委主任

张玉国 县财政局局长

黄德鑫 县建设局局长

张伍发 县规划局局长

魏定奇 县商务局局长

张宝兰 县财政局副局长、国资局局长

谢鸽敏 县国土资源局副局长

刘 辉 县房管局局长

王建峰 县土地收购储备中心主任

各乡镇、街道行政正职

县土地储备工作领导小组组成人员根据职务变动自行调

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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县土地储备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县国土资

源局，吴文鑫兼任办公室主任，谢鸽敏、王建峰兼任办公室副主

任。





抄送：县委各部门，县人武部。

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县政协办公室，县法院，县检察院。

中牟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3年 9月 23日印发


